
 

赣教职成办函„2022‟19号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，各省属中职学校： 

根据《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及管理办

法》和《关于开展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 2021 年度“双师型”教

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，经过教师个人申请、学校推

荐、主管部门初审、省教育厅复审及公示等程序，确定了江西

省中等职业学校 2021年度新增“双师型”教师名单，现予公布

（见附件）。 

 

附件：江西省中等职业院校 2021年度新增“双师型”教师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 月 28日 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 


